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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獨立審計監管機構國際論壇的主要成員司法管轄區  

 美國  英國  新加坡  加拿大  澳洲  

核數師  

監管機構  

上市公司會計監督  

委員會  

財報匯報局  會計與企業管制局  加拿大公眾  

責任局  

澳洲證券及投資  

事務監察委員會  

罰款上限  -  一般違規個案：  

每 名 自 然 人 罰 款

1 3 6 , 0 5 2 美 元 ， 或

每 家 核 數 師 事 務 所

罰 款 2 , 7 2 1 , 0 5 0 美

元。  

-  嚴重違規個案：  

每 名 自 然 人 罰 款

1 , 0 2 0 , 3 9 4 美元，或

每 家 核 數 師 事 務 所

罰款 2 0 , 4 0 7 , 8 7 1 美

元。  

- 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一 一

至 二 零 一 七 年 間 共

發出 1 3 7 項針對核

數 師 的 紀 律 命 令 ，

當 中 五 項 命 令 的 罰

款 額 超 過 相 等 於

1 , 0 0 0 萬 港 元 的 款

額。  

-  罰款不設上限。  

-  該 局 在 二 零 一 一

至 二 零 一 七 年 間

共 發 出 1 3 項 針

對 核 數 師 的 紀 律

命 令 ， 當 中 六 項

命 令 的 罰 款 額 超

過 相 等 於 1 , 0 0 0

萬港元的款額。  

-  核數師：  

1 萬新加坡元。  

-  核數師事務所：  

1 0 萬新加坡元。  

-  責 任 局 不 會 處 以

罰 款 ， 但 會 在 施

加 規 定 、 限 制 和

處 分 這 三 個 層 面

履 行 紀 律 處 分 職

能 。 所 採 取 的 措

施 包 括 公 開 譴

責 、 終 止 事 務 所

審 計 項 目 、 禁 制

事 務 所 接 受 新 審

計 客 戶 或 指 派 特

定 專 業 人 員 進 行

審 計 項 目 ， 以 及

終 止 事 務 所 審 核

上 市 發 行 人 的 資

格。  

-  委 員 會 不 會 處 以

罰 款 ， 但 會 藉 啟

動 以 下 行 動 履 行

紀 律 處 分 職 能 ：

取 消 或 暫 時 吊 銷

核 數 師 事 務 所 的

註 冊 、 訓 誡 或 嚴

厲 譴 責 事 務 所 ，

以 及 ／ 或 要 求 事

務所作出承諾。  

 

財務匯務局  

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  




